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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发〔2025〕4 号

关于印发《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科研经费使用及

科研合同签订负面清单》的通知

校内各单位：

现印发《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科研经费使用及科研合同签订负

面清单》，请遵照执行。

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科技处

2025 年 11 月 3 日

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处级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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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信息科技大学
科研经费使用及科研合同签订负面清单

一、科研经费使用负面清单

1.严禁套取科研经费、编制虚假预算：不得通过“真发票、

假业务”甚至伪造发票、编造虚假合同套取科研经费，不得提交

虚假科研预算，不得擅自上报未审核的项目预算。

2.严禁违规列支设备费：不得购买、租赁与项目无关设备，

不得逃避固定资产管理，不得将科研购置资产据为己有、擅自处

置，不得拆分设备采购项目逃避监管。

3.严禁违规列支材料费：不得购买无关材料，不得虚开发票

套取材料费，不得拆分报销规避监管，不得将款项转给特定关系

人套取经费，不得与供应商不正当交易。

4.严禁违规列支科研外拨经费：不得将科研任务违规转包、

外包，不得委托无资质单位开展测试化验加工业务，不得以虚构

测试化验内容、提高测试化验支出标准等方式违规支出测试化验

加工费，不得拨付给有利益关系的委托方，不得人为分拆对外委

托任务、“化整为零”规避学校采购审批和招投标管理程序。

5.严禁违规列支差旅费：不得列支旅游费用，不得报销无关

人员差旅费，不得虚假报销，不得重复报销，不得擅自扩大开支

范围和提高标准。

6.严禁违规列支会议费：不得未履行事前审批手续违规举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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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，不得借会议名义会餐宴请，不得在禁止区域举办会议，不

得列支与会议无关费用，不得借会议组织旅游等活动，不得超标

准列支。

7.严禁违规列支国际合作交流费：不得变相出国旅游，不得

报销无关人员国际旅费，不得未经批准变更出行路线，不得擅自

扩大开支范围和提高标准。

8.严禁违规列支劳务费及专家咨询费：不得向无关人员发放，

不得虚报冒领，不得超标准发放，不得借学生名义冒领。

9.限制出版/文献/信息传播/知识产权事务费列支：不得列

支与本项目无关的专利费、版面费等，不得列支通用性操作系统

等办公软件购买费用，除规定外，不得列支论文润色费、加急费

等费用。

10.严禁设立“小金库”：不得通过虚构业务、虚列支出等

方式转出资金形成“小金库”。

11.严禁违规列支与科研项目无关的其他支出：不得报销个

人家庭消费、礼品烟酒、娱乐活动等支出，不得报销应由个人负

担的燃料动力费，不得报销罚款、捐款等与科研无关费用，不得

使用科研经费进行投资、办企业等违规经营活动。

12.不得擅自改变科研经费用途、挪用、侵占科研经费，不

得结题不结账、资金不合理沉淀，不得在结题验收等时提供虚假

财务会计资料。

13.不得列支国家和相关部门禁止的其他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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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科研合同签订负面清单

1.严禁签订虚假合同：不得为套取科研经费或其他不正当目

的，签订没有实际科研合作内容的虚假合同。

2.严禁与无资质或不良信誉方签订合同：不得与不具备相应

科研能力、资质或在行业内有不良信誉记录的单位或个人签订合

同。

3.严禁合同条款不清晰或存在重大漏洞：合同中应明确科研

项目的目标、内容、技术指标、经费预算、成果归属、知识产权

保护、违约责任等关键条款，不得签订条款模糊不清、容易引发

纠纷的合同。

4.严禁违反学校规定程序签订合同：不得绕过学校科研管理

部门和相关审核流程，擅自签订科研合同；不得未按规定进行合

同评审、审计等环节就签订合同；合同签订日期不得晚于付款日

期；未经授权，项目负责人或其他人员不得代替法定代表人或法

人委托代理人签订合同。

5.严禁泄露学校机密和利益：合同内容不得涉及泄露学校科

研机密、知识产权等信息，不得签订损害学校利益的合同，如不

合理的成果归属条款、过低的经费补偿条款等。

6.严禁擅自变更合同关键条款：未经学校相关部门批准和合

同双方协商一致，不得擅自变更合同中的项目负责人、合作单位、

研究内容、经费预算等关键条款。

7.严禁隐瞒关联交易：若合同对方与项目负责人或学校存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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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联关系，如亲属关系、投资关系等，不得隐瞒不报而签订合同。

8.合同内容及签订不得存在其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、科研政

策以及学校相关管理规定的情况。



— 6 —

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科技处 2025 年 11 月 3 日印发


